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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３２

证券简称：启明信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９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１

日在《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站上刊登了《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无修改议案的情况，也无新议案提交

表决。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上午

９

：

００

在长春净月经济开发区百合街启明软件园

Ａ

座

２２０

会议室举行，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召集， 经公司半数以上董事推举，公

司董事、总经理吴建会代行董事长职务，出席并主持会议。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

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８

人，代表股份

２４５

，

７２８

，

０７２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６０．１５％

。公司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吉林兢诚律师事务所马维山、

张彦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作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详见巨潮资讯

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经过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对提交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进行了表决，并通过决议如下：

１

、《关于提名许宪平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赞成

２４５

，

７２８

，

０７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表决结果为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吉林兢诚律师事务所就本次会议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股

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

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未有股东提出临时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

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吉林兢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３２

证券简称：启明信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０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许宪平先生担任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决定聘任许宪平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董事，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许宪平先生简历附后。许宪平先生担任

公司董事职务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

人数不超过公司董事总人数的二分之一。 公司独立董事对许宪平先生的任职

资格进行了核查，认为：许宪平先生其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和决策、监督、协调

能力，符合履行相关职责的要求，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

规定中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特此公告。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附件：许宪平先生简历

许宪平先生简历：

许宪平，男，

４９

岁，大连理工大学机械工程系机械制造专业研究生毕业、

工学硕士，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国际管理学院企业重组专业研究生毕业、工商

管理硕士，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 历任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化油器厂技术

员、车间主任、厂长助理、副总经理，哈萨克斯坦一汽国际汽车有限公司筹建

项目负责人，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协作配套处处长，一汽集团公司采购部

部长。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任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兼一汽丰田项目筹备

组副组长，一汽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兼天津一汽夏利股份公司总经理，一汽

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兼一汽解放公司总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任中国第一汽车集

团公司总经理助理。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国务院国资委决定聘为中国第一汽车集

团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任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董事、总经理。许

宪平先生除在持有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任职外，与本公司或

公司其他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持有本公司股份，并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９２

证券简称：中泰化学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４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１

日在《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

了《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无修改议案的情况，也无新议案提交表

决。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时。

２

、会议召开地点：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四楼会议室。

３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的方式。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洪欣。

６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表共

５

人，代表

６

名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为

３４０

，

９９５

，

４７１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９．５４％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和上海市浦栋律师事务所唐勇强律师、张立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新疆中泰化学托克逊能化有限公司投资建设

１８０

万吨

／

年电石配套

１２０

万千瓦动力站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３４０

，

９９５

，

４７１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股份

０

股；弃权股份

０

股。

（二）审议通过关于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电石尾气制

１０

万吨

／

年

乙二醇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３４０

，

９９５

，

４７１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股份

０

股；弃权股份

０

股。

（三）审议通过关于开展准东南黄草湖煤田一期年产

１５００

万吨煤矿建设前

期工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３４０

，

９９５

，

４７１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股份

０

股；弃权股份

０

股。

（四）审议通过关于新增预计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股

东乌鲁木齐环鹏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２３８

，

９８３

，

５１９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股份

０

股；弃权股份

０

股。

（五）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３４０

，

９９５

，

４７１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股份

０

股；弃权股份

０

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浦栋律师事务所唐勇强律师、张立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二

○

一三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

程序、出席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现场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是真实、合

法、有效的，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上海市浦栋律师事务所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２９

证券简称：七匹狼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６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

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

日发出通知， 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厦门思明区观音山台

南路

７７

号汇金国际中心公司

１６

楼会议室召开。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

东代表

５

名，代表股份

２４９

，

４６１

，

２５２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９．５２％

。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出席或列

席了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周少雄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

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也无提案被修改或否决情况。 出席会议

的股东对本次会议审议的全部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会议采取逐项审议、集中

表决、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了如下议案：

１

、以同意票

２４９

，

４６１

，

２５２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总股数的

１００％

，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以同意票

２４９

，

４６１

，

２５２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总股数的

１００％

，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以同意票

２４９

，

４６１

，

２５２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总股数的

１００％

，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年报全文内容详见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网，年报摘要

详见巨潮网以及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刊登的《福建

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摘要》】

４

、以同意票

２４９

，

４６１

，

２５２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总股数的

１００％

，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网】

５

、以同意票

２４９

，

４６１

，

２５２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总股数的

１００％

，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

【相关内容详见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巨潮网，以及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

日公司

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刊登的《

２０１２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６

、以同意票

２４９

，

４６１

，

２５２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总股数的

１００％

，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预案》，符合公司章程中对此事项需要特别决议审议通过的要求；

７

、以同意票

２４９

，

４６１

，

２５２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总股数的

１００％

，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符合公司

章程中对此事项需要特别决议审议通过的要求；

８

、以同意票

２４９

，

４６１

，

２５２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总股数的

１００％

，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符合公司章程

中对此事项需要特别决议审议通过的要求；

【公司章程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

潮网】。

９

、以同意票

２４９

，

４６１

，

２５２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总股数的

１００％

，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１０

、 以同意票

２４９

，

４６１

，

２５２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总股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审议通过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２０１３

年

度薪酬考核办法》；

１１

、 以同意票

２４９

，

４６１

，

２５２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总股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商业银行申请

２０１３

年综合授

信额度的议案》；

１２

、 以同意票

２４９

，

４６１

，

２５２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总股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

品的议案》。

【详细内容见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巨潮网及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

日的《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刊登的《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独立董事向股东提交《独立董事

２０１２

年度述职报告》，对独

立董事在

２０１２

年度出席董事会次数、发表独立意见情况、对公司调研情况、日

常工作以及保护社会公众股东合法权益等履职情况进行报告， 并对公司发展

提出意见和建议。

七匹狼独立董事

２０１２

年度述职报告全文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

日刊登在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网站巨潮网。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福建厦门联合信实律师事务所刘晓军、 朱智真律师现场

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

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会议人员的人员和召集人资格合

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

合法有效。

备查文件

１

、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３７

证券简称：久联发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１６

贵州久联民爆器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贵州久联民爆器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

大会现场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上午

９

：

００

时在贵阳市宝山北路

２１３

号十六楼会

议室召开。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４

名，代表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为

７３

，

７０１

，

２６１

股， 占公司总股本

２０４

，

６０５

，

１００

股的

３６．０２％

。 本

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周天爵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

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逐项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７３

，

７０１

，

２６１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２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７３

，

７０１

，

２６１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３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７３

，

７０１

，

２６１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４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

１

）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股本

２０４

，

６０５

，

１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２．０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４０

，

９２１

，

０２０

元（含税），剩

余未分配利润

２４０

，

４３１

，

３２１．０６

元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

２

）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股本

２０４

，

６０５

，

１００

股为基数，用资本公积金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６

股，共计转增

１２２

，

７６３

，

０６０

股，转增后尚余资本公积金

６２１

，

００６

，

１９０．５９

元，公司总股本变为

３２７

，

３６８

，

１６０

股。

表决结果： 同意

７３

，

７０１

，

２６１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５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７３

，

７０１

，

２６１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６

、审议通过了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７３

，

７０１

，

２６１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７

、审议通过了为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７３

，

７０１

，

２６１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８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３

年度公司贷款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７３

，

７０１

，

２６１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贵州北斗星律师事务所张怡、孙磊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认为：

久联发展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出席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

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详细情况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贵州久联

民爆器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四、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贵州北斗星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贵州久联民爆器材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贵州久联民爆器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７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３７

股票简称：久联发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１７

贵州久联民爆器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长、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贵州久联民爆器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收到公司董事长周天爵先生的书面辞职申请。 周天爵先生因年龄原因

申请辞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董事职务，辞职后亦不再担任公司其他职

务。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周天爵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董

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影响公司董事会正常工作，辞职报告自送达董

事会时生效。公司将于近期召开董事会，审议选举新任董事、董事长等事宜。在

新任董事长选举产生前，周天爵先生将继续履行董事长职责。周天爵先生在公

司担任董事长期间诚信勤勉、 尽职尽责， 为公司的发展壮大做出了巨大的贡

献。 公司董事会对周天爵先生在任职期间所做出的突出贡献表示衷心的感

谢！？

贵州久联民爆器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７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３７

股票简称：久联发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１８

贵州久联民爆器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收到公司副总经理耿贵刚先生的书面辞职

申请。 因工作调动，耿贵刚先生申请辞去其担任的公司副总经理职务，辞职后

亦不再担任公司其他职务。在此，公司对耿贵刚先生担任副总经理职务期间为

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现予以公告。

贵州久联民爆器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９８

证券简称：嘉应制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２９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者修改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

；

（

２

）网络投票：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

１５

：

００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２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广东省梅州市东升工业园

Ｂ

区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二楼会议

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和网络相结合。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陈泳洪先生。

６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７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计

１５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１２０

，

７９０

，

８７７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５８．９２２４％

。 其中：

（

１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

５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１２０

，

０６１

，

５４８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５８．５６６６％

；

（

２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计

１０

人，代表有

效表决权的股份数

７２９

，

３２９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３５５８％

。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０

，

７９０

，

７７７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９９％

；

反对

１００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１％

；弃权

０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

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２

、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议案；

２．１

本次发行的方式、交易对方和交易标的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０

，

７９０

，

７７７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９９％

；

反对

１００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１％

；弃权

０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

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２．２

本次发行价格及定价依据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０

，

７９０

，

７７７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９９％

；

反对

１００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１％

；弃权

０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

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２．３

交易价格及相关资产期间损益的归属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０

，

７９０

，

７７７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９９％

；

反对

１００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１％

；弃权

０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

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２．４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０

，

７９０

，

７７７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９９％

；

反对

１００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１％

；弃权

０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

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２．５

上市地点及本次发行股份的限售期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０

，

７９０

，

７７７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９９％

；

反对

１００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１％

；弃权

０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

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２．６

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０

，

７９０

，

７７７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９９％

；

反对

１００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１％

；弃权

０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

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２．７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０

，

７９０

，

７７７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９９％

；

反对

１００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１％

；弃权

０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

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

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０

，

７９０

，

７７７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９９％

；

反对

１００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１％

；弃权

０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

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４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不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０

，

７９０

，

７７７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９９％

；

反对

１００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１％

；弃权

０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

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５

、审议通过了关于《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０

，

７９０

，

７７７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９９％

；

反对

１００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１％

；弃权

０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

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６

、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有关的审计、评估和盈利预测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０

，

７９０

，

７７７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９９％

；

反对

１００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１％

；弃权

０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

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７

、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江苏省中国药科大学控股有限责任公司、长沙大邦日用品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颜振基、张衡、陈磊、陈鸿金、林少贤、周应军和熊伟签订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０

，

７９０

，

７７７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９９％

；

反对

１００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１％

；弃权

０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

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８

、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江苏省中国药科大学控股有限责任公司、长沙大邦日用品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颜振基、张衡、陈磊、陈鸿金、林少贤、周应军和熊伟签订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

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０

，

７９０

，

７７７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９９％

；

反对

１００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１％

；弃权

０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

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９

、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江苏省中国药科大学控股有限责任公司、长沙大邦日用品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颜振基、张衡、陈磊、陈鸿金、林少贤、周应军和熊伟签订《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０

，

７９０

，

７７７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９９％

；

反对

１００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１％

；弃权

０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

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１０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符合《关于修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与配套融资

相关规定的决定》第七条规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０

，

７９０

，

７７７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９９％

；

反对

１００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１％

；弃权

０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

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１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的法律文件的有效

性的说明》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０

，

７９０

，

７７７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９９％

；

反对

１００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１％

；弃权

０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

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１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相关中介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０

，

７９０

，

７７７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９９％

；

反对

１００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１％

；弃权

０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

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１３

、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事项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０

，

７９０

，

７７７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９９％

；

反对

１００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１％

；弃权

０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

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李志强律师、 王向前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出具见证意见如

下：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未有股东提出临时提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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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６５

证券简称：海格通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４

号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权益分派方

案已获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现将权益分

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３３２

，

５０６

，

５１０

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

３

元（含税；扣税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有

股改限售股、新股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２．７

元；持有非股改、

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 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

税率征收，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２．８５

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

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ａ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

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

ａ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

股

１

个月（含

１

个月）以内，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４５

元；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的，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１５

元；持股超过

１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１

、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７

日

２

、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７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２３５

广州无线电集团有限公司

２ ００＊＊＊＊＊３５５

杨海洲

３ ００＊＊＊＊＊５２７

赵友永

４ ００＊＊＊＊＊０４４

张志强

５ ０１＊＊＊＊＊７７５

谢远成

６ ００＊＊＊＊＊４６９

张招兴

７ ００＊＊＊＊＊４７９

林德明

８ ０１＊＊＊＊＊３８５

陈朝晖

９ ００＊＊＊＊＊９３９

林杭

１０ ０１＊＊＊＊＊９９９

梁安平

１１ ０１＊＊＊＊＊５１０

喻斌

１２ ００＊＊＊＊＊３５３

陈汉荣

１３ ００＊＊＊＊＊５２０

尹宏

１４ ００＊＊＊＊＊０８３

张路明

１５ ０１＊＊＊＊＊１９８

宋旭东

１６ ０１＊＊＊＊＊３１４

蒋振东

１７ ０１＊＊＊＊＊８４９

田震华

１８ ０１＊＊＊＊＊２９８

周琼华

１９ ００＊＊＊＊＊４６９

黄秀华

２０ ００＊＊＊＊＊９２７

朱延军

２１ ０１＊＊＊＊＊３９９

张轶

２２ ０１＊＊＊＊＊６８６

陈伶俐

２３ ００＊＊＊＊＊４７５

於凝

２４ ００＊＊＊＊＊１２２

张宗贵

２５ ０１＊＊＊＊＊２０６

白云

２６ ００＊＊＊＊＊６４９

茹国庆

２７ ０１＊＊＊＊＊８３９

杨永明

２８ ００＊＊＊＊＊０４７

田云毅

２９ ０１＊＊＊＊＊５８４

陈杰波

３０ ０１＊＊＊＊＊５９０

黄敦鹏

３１ ０１＊＊＊＊＊５６８

张红英

３２ ０１＊＊＊＊＊５６３

陈春田

３３ ０１＊＊＊＊＊９６０

文莉霞

３４ ０１＊＊＊＊＊０１２

陈华生

３５ ００＊＊＊＊＊４７７

汤诚忱

３６ ０１＊＊＊＊＊６５８

王俊

３７ ０１＊＊＊＊＊５６８

陈文琼

３８ ００＊＊＊＊＊５２１

谭伟明

３９ ００＊＊＊＊＊７９１

吕晖

４０ ００＊＊＊＊＊３０２

祝立新

４１ ０１＊＊＊＊＊３９４

吴克平

４２ ００＊＊＊＊＊８０８

郭虹

４３ ００＊＊＊＊＊４７２

沈万芳

４４ ０１＊＊＊＊＊３４６

符保文

４５ ０１＊＊＊＊＊６２８

余青松

４６ ０１＊＊＊＊＊５０２

吴树勋

４７ ０１＊＊＊＊＊７６９

潘文明

４８ ０１＊＊＊＊＊２１０

马清

五、咨询办法

咨询部门：公司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谭伟明、王天霞

咨询电话：

０２０－３８６９９１３８

传真电话：

０２０－３８６９８０２８

六、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６日


